
一、具体参数：

序号 品名 数量 招标需求

1.
4G执法

记录仪
320

1. 外形尺寸和质量：执法记录仪不含背夹、外接设备

的外形尺寸（长×宽×高）需小于 95mm×60mm×

30mm；不含外接设备的整机质量≤220g。

2. 视场角：执法记录仪摄像头在生产厂家声明的全

部分辨率工况下，水平视场角均大于 110°。

3. ▲外壳防护等级：执法记录仪外壳防护等级不低于

IP68 标准，且支持在 IP66 防护环境下更换电池，

电池更换完成后设备可正常工作。

4. 机身存储配置：执法记录仪本机内存≥32G（最终

以实际供货响应配置为准）。

5. 自由跌落性能：设备裸机可承受高度≥2000mm 的水

泥地面自由跌落测试，对机身任意 6个面分别进行

不少于 5次跌落试验，总试验次数≥30 次；试验全

程设备处于工作状态，试验完成后设备可正常运

行，机身存储数据无丢失。

6. 显示屏配置：执法记录仪配备尺寸≥3.0 英寸的触

摸屏。

7. 核心硬件与系统配置：执法记录仪内置 CPU 核心数

≥8核、主频≥2.0GHz，搭载安卓 10.0 及以上版本

操作系统，支持安卓系统 APP 软件的安装与卸载。

8. 低温工作性能：在环境温度（-30±3）℃工况下，

设备持续通电工作≥10h，试验过程中设备无状态

异常，可保持正常运行。

9. 无线传输功能：设备内置无线传输模块，支持以文

件或数据流形式实现无线数据传输；可通过

4G/WIFI 无线网络实时传输现场图像至系统平台，

支持接入移动、联通、电信全制式 4G SIM 卡实现

无线传输；设备连接电脑或采集站时，可自动关闭

4G/WIFI 无线信号。

10. 视频传输性能：设备支持 1440P、1080P、720P 多

档图像分辨率可调，视频文件可保存至服务器；在



2560×1440 视频分辨率工况下，视频帧率≥30 帧

/s，视频分辨力≥800 线。

11. 防抖功能：设备自带防抖功能，可通过设备菜单手

动开启或关闭；经抖动台搭配“+”字图形测试，

视音频画面中同一位置点的最大振动像素差≤5像

素。

12. 电池持续工作时间：1920×1080 分辨率纯摄录工况

下，单块电池连续摄录时长≥11h，更换一次电池

后累计连续摄录时长≥22h；1920×1080 分辨率视

音频实时图传工况下，单块电池连续工作时长≥

10h，更换一次电池后累计连续工作时长≥20h。

13. 充电性能：设备电池完整充电时长＜4h。

14. 夜视功能：设备具备红外夜视功能，开启夜视模式

后，有效拍摄距离≥5m，该距离内可清晰识别人物

面部特征；有效拍摄距离≥10m，该距离内可清晰

识别人体轮廓。

15. 音频质量：设备语音质量 POLQA 客观评价得分≥3

分。

16. 字符叠加功能：设备录制的视频及拍摄的照片中，

可自动叠加定位坐标、时间、用户姓名、用户编号、

单位名称、单位编号、视频编码等信息。

17. 远程参数设置功能：可通过执法数据采集设备或管

理平台，对设备产品序号、用户编号、单位编号、

系统时间等参数进行配置修改。

18. 本机自定义设置功能：设备支持本机自主参数设

置，可实现视音频分段录制（5/10/20/30 分钟分段

时长可调）、连拍拍照、定时/延时拍照、视频画

质调节、红外模式自动/手动切换、APN 及 VPN 参数

配置、GB28181 协议参数设置；支持一键回放最近

一次摄录的视频、音频、照片文件，一键切换拍摄

分辨率，同时支持按键锁定与解锁操作。

19. 基础语音播报功能：设备自带语音播报功能，开启

后可对开机、录像、录音、重点文件标记操作进行

语音提示，同时具备摄录时长播报、整点报时功能。



20. 预录延录功能：设备具备视音频预录、延录能力，

可预录触发操作前≥60s 的视音频数据，可延录触

发操作后≥300s 的视音频数据。

21. 紧急摄录功能：设备支持开启/关闭紧急摄录模式；

紧急摄录模式开启后，录像过程中检测到设备撞击

时，可自动保存当前录像文件并重启摄录；设备待

机状态下检测到撞击时，可自动启动录像模式。

22. 数据完整性保障：在≥1920×1080 分辨率录像工况

下，5分钟内完成电池更换，设备工作状态不改变，

录制数据无丢失、无损坏。

23. 视频文件兼容性：设备存储的视音频文件，无需专

属播放器即可完成正常播放。

24. 远程配置与升级功能：支持管理平台通过无线网络

对设备进行远程配置，可设置平台关联参数、视频

分辨率、定位频率、人脸库及车牌库参数；支持全

量包、差分包两种模式完成设备远程升级。

25. 远程控制功能：设备可接收平台远程控制指令，实

现远程开启/停止录像、远程抓拍图片、开启/关闭

视频对讲、开启/关闭语音对讲、远程遥毙设备、

远程重启设备；远程操作的录像视频、抓拍图片均

可保存在设备本地。

26. 文件上传功能：支持通过 4G、WIFI 网络手动或自

动上传视频、音频、照片文件，可自定义选择上传

文件类型；设备离线掉线后本地文件不丢失，重新

联网注册上线后可自动续传未完成上传的文件，上

传文件可在管理平台调阅查看。

27. 静音摄录功能：设备支持静音开机，同时可实现静

音录像、静音录音、静音拍照。

28. 录像加密功能：设备支持视频录像加密，加密文件

可通过设备本机正常播放，无法通过通用播放器播

放，保障数据安全。

29. 群组广播功能：管理平台可向执法记录仪群组发起

语音广播，组内所有在线设备可接收并收听调度台

话音。



30. 扫码注册绑定功能：设备支持扫描平台生成的二维

码，完成设备注册、人员信息注册，同时可通过扫

码绑定服务器配置参数，完成设备入网配置。

31. 视频语音通话功能：经平台开启通话权限后，设备

可与同群组内其他终端、平台后台实现全双工视

频、语音通话。

32. 自动校时功能：设备可自动与管理平台完成时间同

步校准。

33. ▲SOS 联动报警功能：长按设备 SOS 按键可触发自

动报警，平台应急调度地图可闪烁展示求救位置，

点击报警查看按钮可自动调取现场实时视频；同时

后台预设范围内的其他执法记录仪，可同步接收本

次 SOS 求救信息。

34. ▲酒检仪联动执法功能：设备支持与酒检仪联动工

作，当酒检仪检测到酒精超标告警信息时，可自动

触发执法记录仪录像，并将该段录像标记为重点重

要视频文件。

35. 飞行模式功能：设备接入执法音视频采集站时，可

自动切换为飞行模式，规避一机两用告警问题。

36. 警情关联功能：设备具备警情关联能力，可依据处

警单位、接警时间、警情编号等信息完成警情关联

查询与数据匹配。

37. 蓝牙功能：设备支持蓝牙配对连接蓝牙耳机，可实

现本机音频播放、语音通话等功能。

38. 双摄录制与通话功能：设备支持主摄像头、后置摄

像头同时摄录、同步保存视频文件；后置摄像头可

实现点对点视频通话，通话界面支持画中画展示模

式。

39. 白光补光功能：设备搭载白光补光灯，支持常亮补

光模式，可满足夜间照明需求，实现夜间彩色视频

录制与彩色拍照。

40. 最低可用照度：当设备输出图像中心水平分辨力下

降至标称亮度条件下分辨力的 70%时，目标景物的

环境照度≤3.0lx。



41. 多模式充电功能：设备支持 Mini USB、Type-C 双

接口充电，同时支持电池座充充电，配套电池座充

可同时为两块电池充电。

42. 卡槽与电池仓设计：设备采用双卡位卡槽设计，电

池仓盖配备专用锁定装置，锁定状态下无法开启电

池仓盖。

43. Type-C 接口传输速率：设备通过 Type-C 接口实现

数据传输与充电功能，接口数据读取速率≥

250Mbps。

44. 语音操控功能：设备支持语音指令操控，可通过语

音完成设备关机、开始/停止摄像、拍照、重点文

件标记等操作。

45. ▲语音备注功能：设备具备视频语音备注能力，摄

录完成后可对对应视频添加语音备注，可在管理平

台调取对应视频及配套语音备注信息。

46. ▲TTS 语音播报功能：设备通过无线网络注册接入

平台后，可接收平台下发的文字信息，并通过 TTS

技术转换为语音播报；平台支持单选、多选、全选

设备批量推送文字信息，播报后的文字信息可保存

至设备本地，支持本机查阅。

47. ▲视频会商功能：设备可向群组内所有成员发起视

频会商，群组内所有在线人员均可查看发起方的实

时视频画面。

48. 人像比对功能：通过设备专用 APP 可实现人像抓拍

与比对，抓拍图片可本地保存并展示比对结果；离

线状态下可完成本机人脸库比对，联网状态下可将

抓拍图片上传至平台完成云端比对。

49. 车牌比对功能：通过设备专用 APP 可实现车辆号牌

抓拍识别，抓拍的车牌图片可上传至管理平台，平

台同步展示对应告警信息。

50. ▲哈希编码存证功能：开启设备存证云功能后，设

备每段录像文件可自动生成对应的哈希编码，实现

视频数据存证。

注：标▲须提供第三方检验机构出具的检验依据为



《GA/T 947-2015 单警执法视音频记录系统》的检验报

告，检测报告上未体现或不能完全满足的则为负偏离，

须在技术偏离表中注明对应检验报告页码，中标后应能

提供检验报告原件核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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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本配置:≥25 个采集接口，存储容量≥56TB；

2. 执行标准:执行标准:《GA/T 947-2015 单警执法视

音频记录系统》（可兼容符合 GA/T 947-2015 标

准的执法记录仪）。

3. 国产化要求：处理器及配套操作系统为国产品牌规

格，芯片和系统入围《中国信息安全测评中心》的

测评结果。

4. 外壳防护等级:执法数据采集设备外壳防护需符合

GB4208-2008 中 IP20 要求。

5. 二维码注册功能检查:支持执法记录仪通过扫描样

机生成的二维码完成注册、人员信息及单位信息绑

定功能。

6. 执法记录仪数据清空功能检验:执法数据采集设备

支持自动或手动清空已完成数据上传的执法记录

仪内部数据。

7. 数据自动删除功能检验:执法数据采集设备支持自

动删除超出存储期限的 数据，已标记的重点文件

不应被动自动删除。

8. 时间校正功能检验:执法数据采集设备支持自动对

接入的执法记录仪进 行时间校正，时间应精确到

“年、月、日、时、分、秒”。

9. 外观和结构:采用阻尼缓冲滑轨抽拉式静音抽屉，

具有≥25 个执法记录仪采集独立隔离舱；前置按压

反弹式托盘位，放置鼠标、键盘等物品；显示屏模

块前侧内置≥2个 2W 的喇叭，显示模块采用翻盖式

结构，显示屏和屏框处于同一平面，两侧具有双扣

手位；显示屏模块翻转具有限位支架固定。



10. 显示屏:执法数据采集设备屏幕具有触摸功能，支

持 ≥10 点触控操作， 显示屏分辨率≥

1920*1080，屏幕尺寸应≥21.5 英寸。支持通过管

理软件和物理按键开启/关闭显示屏，支持通过按

键锁屏，支持自定义进入锁屏的时间自动进入锁

屏，锁屏期间屏幕不关闭。

11. 接入能力:执法数据采集设备主板具有≥ 32 个

USB3.0 接口，其中≥25 个接口做数据采集接口，

采集接口采用 USB MiniB、Type-C、USB MicroB 三

种接口，支持 USB3.0 协议。

12. 采集站稳定性检测:采集工作站在正常工作条件

下，连续工作 168H， 每间隔 24H 在满负荷条件进

行不少于 2H 的数据采集，不应出电气、机械或软

件的故障。

13. 数据采集速率:执法数据采集设备在接入能力满负

荷条件下的平均单路数据采集速率应≥12MB/s，单

路数据采集速率应≥ 30MB/s。

14. 充电电流检验:执法数据采集设备在接入能力满负

荷条件下采集接口 充电电流应≥1500mA；执法数

据采集设备具有快速充电功能，单个采集接口的充

电电流应≥ 1900mA。

15. 工作噪声试验:执法数据采集设备在正常工作条件

下的工作噪声≤38dB（A）。

16. 文件标记有信息备注功能:通过执法数据采集设备

软件支持在数据浏览过程中对人工判定为“重点文

件”的文件进行标记，并与执法记录仪重点标记文

件进行区分。支持对已标记的文件进行标记解除、

添加文字备注信息。

17. 日志检验:执法数据采集设备支持自动对执法数据

采集设备的运行状态及所有操作进行日志记录，日

志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开/关机、用户登录及操作、

执法记录仪的接入/移除、执法记录仪数据采集、

故障发生/恢复等时间。

18. 数据存储检测功能:执法数据采集设备磁盘应采用



模块化组合设计，支持接入 4TB、6TB、8TB、10TB

磁盘等。

19. 采集软件部署环境:执法数据采集设备软件部署在

国产 UOS 统信操作系统或麒麟操作系统上使用，且

功能应正常。

20. 数据安全保护功能:可通过管理软件对采集站上的

目录和设定文件类型的文件在新建、修改、删除和

读取等操作进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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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基本配置:≥12 个采集接口，存储容量≥16TB；

22. 设备应符合 GA/T947-2015 单警执法视音频记录系

统第 3部分：管理平台行业标准

23. 设备须为国产化设备，即设备主芯片及配套操作系

统为国产厂家。

24. 支持国产操作系统。

25. 产品内置≥21.5 英寸液晶触摸显示屏,屏幕采用

90°翻盖设计，支持 10 点电容触摸屏。

26. 执法数据采集设备外壳防护应符合GB/T 4208-2008

中 IP20 要求。

27. 执法数据采集设备应能自动采集已注册的执法记

录仪的视音频、音频、照片和日志等数据，能验证

采集工作站设备采集到的数据与执法记录仪存储

的原始数据的一致性，并保证采集的数据应能正常

浏览。

28. 执法数据采集设备应能自动或手动清空已完成数

据上传的执法记录仪内部数据。

29. 9) 执法数据采集设备应能自动删除超出存储期限

的数据，已标记的重点文件不应被自动删除。

30. 执法数据采集设备应能自动对接入的执法记录仪

进行时间校正，时间应能精确到“年、月、日、时、

分、秒”。

31. 执法数据采集设备应能自动对设备的运行状态及

所有操作进行日志记录，日志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开

/关机、用户登录及操作、执法记录仪的接入/移出、

执法记录仪数据采集、故障发生/恢复等时间。



本项目核心产品为4G执法记录仪，对提供相同品牌核心产品且通过资格性、

符合性审查的不同投标人参加同一合同项下投标的，按一家投标人计算,评审后

得分最高的同品牌投标人获得中标人推荐资格。

二、供货期：合同签订后30个自然日内完成设备供货、调试。

三、付款方式：货物验收完毕后，需开具发票，一次性支付合同款项。

四、验收：货物验收方式为到货验收。

五、售后服务要求：

1、投标人具有固定的售后服务、维修保养机构（需提供营业执照文件复印

件证明），必须提供全年7×24小时上门服务（所有易更换部件上门更换），必

须做到10分钟内电话响应、3小时内到达现场、24小时内故障修复或提供备机。

2、投标人必须在投标文件中对其售后服务解决方案，包括特约维修服务点

详细介绍、响应到场修复时间、专线报修电话、投诉方式、售后服务人员组成情

况、无法解决问题的应急措施等进行详细阐述。

3、质保期：投标人对投标产品需提供≥3年的原厂质保服务，并在3年内电

池衰减超过50%时无偿支持原厂更换电池。

4、投标人所递交的投标文件需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内容：完整详细的售后服

务方案、现场响应及技术升级服务方案、备品备件储备及服务网点布置方案、质

保外服务方案。

六、其他要求：

32. 执法数据采集设备可具有优先采集接口，当此接口

接入执法记录仪后，可自动暂停其他接口的数据采

集而优先采集此接口的数据，优先采集接口数据采

集完毕后，可自动恢复其他接口的采集。

33. 执法数据采集设备在接入能力满负荷条件下的平

均单路数据采集速率应≥12MB/s。

34. 执法数据采集设备具有快速充电功能，单个采集接

口的充电电流应不小于 2400mA

35. 法数据采集设备在接入能力满负荷条件下采集接

口充电电流应≥1300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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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G执法记录仪对接要求：投标人须提供承诺函，承诺供货后设备进行

调试，对接上海市公安局奉贤分局警用装备综合管理应用平台，配合完成一机一

档，否则将承担自动放弃中标人资格的风险。（需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

★6、4G执法记录仪采集工作站对接要求：投标人须提供承诺函，承诺供货

后设备进行调试，能适配上海市公安局奉贤分局目前在用的所有4G执法记录仪，

否则将承担自动放弃中标人资格的风险。（需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

7、投标人为代理商的，需提供4G执法记录仪和执法记录仪采集站的原厂售后服

务承诺书。（加盖制造商公章）


